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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課 -- 基督的再來 

沒有人能知道明天將會發生甚麼事情，但基督徒可以藉著閱讀聖經，知道將來將會

發生的事情，例如：世界末日、主的再來等。聖經記載的數百條預言已經應驗，只剩下

基督的再來，以及世界末日將會發生的事情。 

這些也將會一一應驗的，因為新約 260 章中，出現了 315 次有關主再來的記載。 

歷史上所有的宗教領袖，例如：釋迦牟尼、孔子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領袖們都一去

不復返；唯獨主耶穌基督將有一天帶着榮耀、權柄再來。 

基督徒是大有盼望的，因為主耶穌曾說：「我必快來！」（啟 22：7、20）是的，基

督很快就要再來，我們應當儆醒、禱告，預備自己迎見主耶穌。
i
 

（一）關於主耶穌再來的預言 
ii
 

（１）舊約先

知預言主耶

穌的再來 

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，見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駕著天雲而來，被領

到亙古常在者面前。得了權柄、榮耀、國度、使各方各國各族的

人都事奉祂。祂的權柄是永遠的，不能廢去，祂的國必不敗壞。」

（但 7：13-14） 

（２）主耶穌

預言自己的

再來 

「當人子在祂榮耀裡，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，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

上。」（太 25：31） 

（３）門徒  

預言主耶穌

的再來 

「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，有呼叫的聲音，和天使長的聲音，又有神

的號吹響，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。」（帖前 4：16） 

（４）天使  

預言主耶穌

的再來 

「加利利人哪，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？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

穌，你們見祂怎樣往天上去，祂還要怎樣來」（徒 1：11） 

（二）主耶穌再來的目的 
iii
 

（１）成全  

救恩 

「按著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像這樣，基督既然一次

被獻，擔當了多人的罪，將來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顯現，並

與罪無關，乃是為拯救他們。」（來 9：27-28） 

（２）作永遠

的王 

「世上的國，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。祂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」

（啟：11：15 下） 

（３）施行  

審判 

「我在神面前，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，憑著祂的顯

現和祂的國度囑咐你。」（提後 4：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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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４）接我們

到天家 

「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；我在那裡

叫你們也在那裡。」 （約 14：3） 

（三）主再來的情形 
iv
 

（１）主再來

的第一階段 

「那時，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，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。他們要看見

人子有能力，有大榮耀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」（太 24：30） 

（2）已死的信

徒先復活，

活著的信徒

被提在空中

與主相遇 

復活：主耶穌駕雲降臨時，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先復活，他們的身體

變成與靈魂相結合的，永不朽壞的榮耀身體。 

被提：那些等到主再來還沒死去的信徒，他們的身體也變成榮耀的身

體，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。 

「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…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。以後我

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，在空中與主相

遇。這樣，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。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

慰。」（帖前 4：16 - 18） 

（３）地上的    

大災難 

信徒被提後，地上不信主的人，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災難：地震、

瘟疫等等。 

「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，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，沒有這樣的災難，

後來也必沒有。」（太 24：21） 

「那時，主耶穌同祂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，要報應那不

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。」（帖後 1：7-8） 

「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。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，有形質的都

要被烈火銷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。」（彼後 3：10） 

（４）主再來

以後的千

禧年 

主耶穌必在榮耀裡同着被提空中的眾聖徒和眾天使降臨於地，滅絕敵

基督及他的追隨者，結束大災難，作王統治一千年。 

「他們都復活了，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」（啟 20：4） 

「他（天使）捉住那龍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但，把他捆綁

一千年。扔在無底坑裏，將無底坑關閉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

迷惑列國，等到那一千年完了，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。」（啟 20：

2-3） 

「那迷惑他們的魔鬼，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，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

地方，他們必晝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遠遠。」（啟 20：10） 

（５）白色  

大寶座前

的審判 

「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，與坐在上面的，從祂面前天地都逃

避，再無可見之處了。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

座前。案卷展開了，並且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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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。」（啟 20：11-12） 

「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

沒記在生命冊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裏。」（啟 20：14-15） 

（６）新天  

新地 

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結束後，神所預備的新天新地從天而降，那裡沒

有罪，沒有痛苦。我們將生活在天國，直到永遠。 

「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

了。」（啟 21：1） 

（四）主再來的時間 
v
 

主耶穌多次強調沒有人知道祂再來的日子，「但那日子、那時辰、沒有人知道、

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、子也不知道、惟獨父知道。」（太 24：36） 

主耶穌在（太 24：37-44）用了三個例子來比喻祂再來的日子是沒有人知道的： 

第一個例子 「挪亞的日子 …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，把他們全都沖去，人子降

臨也要這樣。」（太 24：37-39） 

第二個例子 「那時，兩個人在田裡，取去一個、撇下一個 … 所以你們要儆

醒，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。」（太 24：40-42） 

第三個例子 「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，就必儆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這是

你們所知道的。所以你們也要預備，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

候，人子就來了。」（太 24：43-44） 

「這天國的福音，要傳遍天下，對萬民作見證，然後末期纔來到。」

（太 24：14） 

（五）實踐應用 

想一想：（i）您是否已經重生得救？ 

（ii）您是否常常儆醒、禱告，預備自己迎接主的再來？ 

「所以你們要儆醒，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。」（太 24：42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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